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簡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劉靜琳  

            吳建宏  

被上訴人    李成祥  

            李楊色美

            李秀蓮  

            李秀粉  

0000000000000000

            李宜蓉  

兼上四人

訴訟代理人  李吉本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10月17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4年度中簡字第2462號第一審簡

易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訴訟

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廢棄。

二、被上訴人間於民國111年9月12日就被繼承人李南光所遺坐落

臺中市○○區○○段○○○段○○○-○○○地號、面積

2,714平方公尺土地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行為，應予撤銷。

三、被上訴人李吉本應將前項土地之所有權回復登記於被繼承人

李南光名下。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連帶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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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

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

本件上訴人原僅以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為訴訟標的，

因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屬有償行為，

遂於上訴時追加民法第244條第2項為備位之訴訟標的，經核

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情形，爰准許其追加。

二、被上訴人李成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李成祥（原名李吉旺）前曾向上訴人申請

現金卡及信用卡使用，後未依約繳款，共積欠上訴人新臺幣

（下同）325,315元及其利息未清償，經本院101年度司促字

第3104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被上訴人間於民國111年9月

12日就被繼承人李南光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

段○○○-○○○地號面積2,714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共同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

得，再由李吉本據以申辦分割繼承登記完成，不啻等同李成

祥應繼承之財產權利無償移轉予李吉本，有害及上訴人前揭

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

銷其無償行為，暨命李吉本回復原狀即塗銷分割繼承登記

（逾此部分即非上訴聲明之範圍）。退步言，縱認被上訴人

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屬有償行為，則依民法第244條第2

項、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有償行為暨命李吉本回

復原狀等情。並聲明：如主文前三項所示。

二、被上訴人李楊色美、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李吉本則均

以：李成祥因長期在外積欠很多債務，李楊色美（即李南光

之配偶，李成祥、李吉本、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之母）

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其他被上訴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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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給李吉本任何費用，所以才願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李吉本

取得，並不是為了讓李成祥脫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駁回上訴。

三、被上訴人李成祥未曾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上訴人為李成祥之債權人，其債權經本院101年度司促字

第3104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迄未受償。

（二）李南光於111年8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即被上訴人全體，

均未拋棄繼承，並於111年9月12日就李南光所遺系爭土地

共同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

（三）李吉本依上開遺產分割協議書，於111年9月13日里普登字

第123950號收件向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為分割繼承登記

之申請，並於111年9月19日完成登記。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所明定。按繼承權固為

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

而本於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

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

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

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

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

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

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研討結果參照），尚不因

遺產分割協議是否於繼承人仍得為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內

為之而異，亦不因繼承人是否善意而有區別（臺灣高等法

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號研討結果

參照）。準此，被上訴人間於111年9月12日就李南光所遺

系爭土地為遺產分割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形式上

係無償行為，查上訴人對於李成祥之前揭債權迄未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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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強制執行李成祥所繼承財產上之權利，李成祥卻將其

繼承財產上之權利處分至零，自難謂無害及上訴人之債權

實現，加以被上訴人間就遺產分割協議關係之成立或撤銷

不可分，則上訴人訴請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核無不合，

即有理由。

（二）至被上訴人李楊色美、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李吉本

辯稱李楊色美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

才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云云。然而，參以債務

人以其所有之不動產設定抵押權，同時向他人借貸款項，

其設定抵押權之行為，固屬有償行為，若先有債權之存在

而於事後為之設定抵押權者，如無對價關係，即屬無償行

為。倘有害及債權，則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

規定以撤銷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528號判例要旨參

照）。同理，姑不論其徒托空言，縱令李楊色美之扶養費

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且李吉本對於李成祥先

有得請求分擔扶養費之債權存在，而於事後就系爭土地為

遺產分割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究非同時成立，即

難謂有對價關係，所以就後者應認係李成祥之無償行為，

附此敘明。

（三）再按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

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4項定有

明文。本件既已認定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

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為有理由，則其合併聲請命受益人

李吉本回復原狀，核無不合，亦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訴請

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土地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行為，及命

李吉本將系爭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李南光名下，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至

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訴訟標的，自毋庸再予審究。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林秉賢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譚鈺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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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簡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劉靜琳  
            吳建宏  
被上訴人    李成祥  
            李楊色美
            李秀蓮  
            李秀粉  


            李宜蓉  
兼上四人
訴訟代理人  李吉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17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4年度中簡字第2462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廢棄。
二、被上訴人間於民國111年9月12日就被繼承人李南光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段○○○-○○○地號、面積2,714平方公尺土地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行為，應予撤銷。
三、被上訴人李吉本應將前項土地之所有權回復登記於被繼承人李南光名下。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原僅以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為訴訟標的，因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屬有償行為，遂於上訴時追加民法第244條第2項為備位之訴訟標的，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情形，爰准許其追加。
二、被上訴人李成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李成祥（原名李吉旺）前曾向上訴人申請現金卡及信用卡使用，後未依約繳款，共積欠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25,315元及其利息未清償，經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4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被上訴人間於民國111年9月12日就被繼承人李南光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段○○○-○○○地號面積2,714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共同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再由李吉本據以申辦分割繼承登記完成，不啻等同李成祥應繼承之財產權利無償移轉予李吉本，有害及上訴人前揭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無償行為，暨命李吉本回復原狀即塗銷分割繼承登記（逾此部分即非上訴聲明之範圍）。退步言，縱認被上訴人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屬有償行為，則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有償行為暨命李吉本回復原狀等情。並聲明：如主文前三項所示。
二、被上訴人李楊色美、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李吉本則均以：李成祥因長期在外積欠很多債務，李楊色美（即李南光之配偶，李成祥、李吉本、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之母）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其他被上訴人均未給李吉本任何費用，所以才願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並不是為了讓李成祥脫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上訴。
三、被上訴人李成祥未曾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上訴人為李成祥之債權人，其債權經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4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迄未受償。
（二）李南光於111年8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即被上訴人全體，均未拋棄繼承，並於111年9月12日就李南光所遺系爭土地共同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
（三）李吉本依上開遺產分割協議書，於111年9月13日里普登字第123950號收件向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申請，並於111年9月19日完成登記。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所明定。按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本於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研討結果參照），尚不因遺產分割協議是否於繼承人仍得為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內為之而異，亦不因繼承人是否善意而有區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號研討結果參照）。準此，被上訴人間於111年9月12日就李南光所遺系爭土地為遺產分割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形式上係無償行為，查上訴人對於李成祥之前揭債權迄未受償，本可強制執行李成祥所繼承財產上之權利，李成祥卻將其繼承財產上之權利處分至零，自難謂無害及上訴人之債權實現，加以被上訴人間就遺產分割協議關係之成立或撤銷不可分，則上訴人訴請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核無不合，即有理由。
（二）至被上訴人李楊色美、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李吉本辯稱李楊色美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才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云云。然而，參以債務人以其所有之不動產設定抵押權，同時向他人借貸款項，其設定抵押權之行為，固屬有償行為，若先有債權之存在而於事後為之設定抵押權者，如無對價關係，即屬無償行為。倘有害及債權，則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以撤銷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528號判例要旨參照）。同理，姑不論其徒托空言，縱令李楊色美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且李吉本對於李成祥先有得請求分擔扶養費之債權存在，而於事後就系爭土地為遺產分割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究非同時成立，即難謂有對價關係，所以就後者應認係李成祥之無償行為，附此敘明。
（三）再按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既已認定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為有理由，則其合併聲請命受益人李吉本回復原狀，核無不合，亦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土地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行為，及命李吉本將系爭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李南光名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至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訴訟標的，自毋庸再予審究。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林秉賢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譚鈺陵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簡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劉靜琳  

            吳建宏  

被上訴人    李成祥  

            李楊色美

            李秀蓮  

            李秀粉  



            李宜蓉  

兼上四人

訴訟代理人  李吉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14年10月17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4年度中簡字第2462號第一審簡

易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訴訟

    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廢棄。

二、被上訴人間於民國111年9月12日就被繼承人李南光所遺坐落

    臺中市○○區○○段○○○段○○○-○○○地號、面積2,714平方公尺土

    地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行為，應予撤銷。

三、被上訴人李吉本應將前項土地之所有權回復登記於被繼承人

    李南光名下。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連帶

    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

    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

    本件上訴人原僅以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為訴訟標的，

    因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屬有償行為，

    遂於上訴時追加民法第244條第2項為備位之訴訟標的，經核

    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

    情形，爰准許其追加。

二、被上訴人李成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

    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

    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李成祥（原名李吉旺）前曾向上訴人申請

    現金卡及信用卡使用，後未依約繳款，共積欠上訴人新臺幣

    （下同）325,315元及其利息未清償，經本院101年度司促字

    第3104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被上訴人間於民國111年9月1

    2日就被繼承人李南光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段○○○-○○

    ○地號面積2,714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共同簽立

    遺產分割協議書，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再由李吉本據

    以申辦分割繼承登記完成，不啻等同李成祥應繼承之財產權

    利無償移轉予李吉本，有害及上訴人前揭債權，爰依民法第

    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無償行為，暨

    命李吉本回復原狀即塗銷分割繼承登記（逾此部分即非上訴

    聲明之範圍）。退步言，縱認被上訴人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

    係屬有償行為，則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之規定，聲

    請法院撤銷其有償行為暨命李吉本回復原狀等情。並聲明：

    如主文前三項所示。

二、被上訴人李楊色美、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李吉本則均

    以：李成祥因長期在外積欠很多債務，李楊色美（即李南光

    之配偶，李成祥、李吉本、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之母）

    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其他被上訴人均

    未給李吉本任何費用，所以才願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李吉本

    取得，並不是為了讓李成祥脫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

    駁回上訴。

三、被上訴人李成祥未曾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上訴人為李成祥之債權人，其債權經本院101年度司促字

      第3104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迄未受償。

（二）李南光於111年8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即被上訴人全體，

      均未拋棄繼承，並於111年9月12日就李南光所遺系爭土地

      共同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

（三）李吉本依上開遺產分割協議書，於111年9月13日里普登字

      第123950號收件向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為分割繼承登記

      之申請，並於111年9月19日完成登記。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

      法院撤銷之，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所明定。按繼承權固為

      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

      而本於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

      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

      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

      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

      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

      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

      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研討結果參照），尚不因

      遺產分割協議是否於繼承人仍得為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內

      為之而異，亦不因繼承人是否善意而有區別（臺灣高等法

      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號研討結果

      參照）。準此，被上訴人間於111年9月12日就李南光所遺

      系爭土地為遺產分割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形式上

      係無償行為，查上訴人對於李成祥之前揭債權迄未受償，

      本可強制執行李成祥所繼承財產上之權利，李成祥卻將其

      繼承財產上之權利處分至零，自難謂無害及上訴人之債權

      實現，加以被上訴人間就遺產分割協議關係之成立或撤銷

      不可分，則上訴人訴請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核無不合，

      即有理由。

（二）至被上訴人李楊色美、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李吉本

      辯稱李楊色美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

      才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云云。然而，參以債務

      人以其所有之不動產設定抵押權，同時向他人借貸款項，

      其設定抵押權之行為，固屬有償行為，若先有債權之存在

      而於事後為之設定抵押權者，如無對價關係，即屬無償行

      為。倘有害及債權，則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

      規定以撤銷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528號判例要旨參

      照）。同理，姑不論其徒托空言，縱令李楊色美之扶養費

      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且李吉本對於李成祥先

      有得請求分擔扶養費之債權存在，而於事後就系爭土地為

      遺產分割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究非同時成立，即

      難謂有對價關係，所以就後者應認係李成祥之無償行為，

      附此敘明。

（三）再按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

      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4項定有

      明文。本件既已認定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

      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為有理由，則其合併聲請命受益人

      李吉本回復原狀，核無不合，亦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訴請

    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土地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行為，及命

    李吉本將系爭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李南光名下，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

    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至

    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訴訟標的，自毋庸再予審究。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林秉賢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譚鈺陵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5年度簡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訴訟代理人  劉靜琳  

            吳建宏  

被上訴人    李成祥  

            李楊色美

            李秀蓮  

            李秀粉  



            李宜蓉  

兼上四人

訴訟代理人  李吉本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撤銷遺產分割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17日本院臺中簡易庭114年度中簡字第2462號第一審簡易判決提起上訴，並為訴之追加，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第三項之訴部分及訴訟費用（除確定部分外）之裁判廢棄。

二、被上訴人間於民國111年9月12日就被繼承人李南光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段○○○-○○○地號、面積2,714平方公尺土地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行為，應予撤銷。

三、被上訴人李吉本應將前項土地之所有權回復登記於被繼承人李南光名下。

四、第一審（除確定部分外）、第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簡易程序之上訴程序，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第255條第1項第2款至第6款情形，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準用第44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原僅以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為訴訟標的，因原審判決認定被上訴人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屬有償行為，遂於上訴時追加民法第244條第2項為備位之訴訟標的，經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有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情形，爰准許其追加。

二、被上訴人李成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經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李成祥（原名李吉旺）前曾向上訴人申請現金卡及信用卡使用，後未依約繳款，共積欠上訴人新臺幣（下同）325,315元及其利息未清償，經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4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被上訴人間於民國111年9月12日就被繼承人李南光所遺坐落臺中市○○區○○段○○○段○○○-○○○地號面積2,714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共同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再由李吉本據以申辦分割繼承登記完成，不啻等同李成祥應繼承之財產權利無償移轉予李吉本，有害及上訴人前揭債權，爰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無償行為，暨命李吉本回復原狀即塗銷分割繼承登記（逾此部分即非上訴聲明之範圍）。退步言，縱認被上訴人間所為遺產分割協議係屬有償行為，則依民法第244條第2項、第4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其有償行為暨命李吉本回復原狀等情。並聲明：如主文前三項所示。

二、被上訴人李楊色美、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李吉本則均以：李成祥因長期在外積欠很多債務，李楊色美（即李南光之配偶，李成祥、李吉本、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之母）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其他被上訴人均未給李吉本任何費用，所以才願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並不是為了讓李成祥脫產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上訴。

三、被上訴人李成祥未曾到庭，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上訴人為李成祥之債權人，其債權經本院101年度司促字第31042號支付命令確定在案，迄未受償。

（二）李南光於111年8月2日死亡，其繼承人即被上訴人全體，均未拋棄繼承，並於111年9月12日就李南光所遺系爭土地共同簽立遺產分割協議書，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

（三）李吉本依上開遺產分割協議書，於111年9月13日里普登字第123950號收件向臺中市大里地政事務所為分割繼承登記之申請，並於111年9月19日完成登記。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按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為民法第244條第1項所明定。按繼承權固為具有人格法益之一身專屬權利，惟於繼承人未拋棄繼承，而本於繼承與其他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時，該公同共有權已失其人格法益性質，而為財產上之權利。從而，繼承人間之遺產分割協議，係公同共有人間就公同共有物所為之處分行為，倘全部遺產協議分割歸由其他繼承人取得，對未分割取得遺產之該繼承人而言，形式上係無償行為，若害及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債權人應得提起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撤銷訴訟（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5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7號研討結果參照），尚不因遺產分割協議是否於繼承人仍得為拋棄繼承之法定期間內為之而異，亦不因繼承人是否善意而有區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2號研討結果參照）。準此，被上訴人間於111年9月12日就李南光所遺系爭土地為遺產分割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形式上係無償行為，查上訴人對於李成祥之前揭債權迄未受償，本可強制執行李成祥所繼承財產上之權利，李成祥卻將其繼承財產上之權利處分至零，自難謂無害及上訴人之債權實現，加以被上訴人間就遺產分割協議關係之成立或撤銷不可分，則上訴人訴請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核無不合，即有理由。

（二）至被上訴人李楊色美、李秀蓮、李秀粉、李宜蓉、李吉本辯稱李楊色美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才將系爭土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云云。然而，參以債務人以其所有之不動產設定抵押權，同時向他人借貸款項，其設定抵押權之行為，固屬有償行為，若先有債權之存在而於事後為之設定抵押權者，如無對價關係，即屬無償行為。倘有害及債權，則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之規定以撤銷之（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528號判例要旨參照）。同理，姑不論其徒托空言，縱令李楊色美之扶養費二、三十年來都是由李吉本負擔，且李吉本對於李成祥先有得請求分擔扶養費之債權存在，而於事後就系爭土地為遺產分割協議，全部分歸李吉本取得，究非同時成立，即難謂有對價關係，所以就後者應認係李成祥之無償行為，附此敘明。

（三）再按債權人依第1項或第2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轉得人回復原狀，民法第244條第4項定有明文。本件既已認定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規定訴請撤銷該遺產分割協議，為有理由，則其合併聲請命受益人李吉本回復原狀，核無不合，亦有理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訴請撤銷被上訴人間就系爭土地所為之遺產分割協議行為，及命李吉本將系爭土地所有權回復登記李南光名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上開應准許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自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應由本院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2項、第3項所示。至上訴人追加之備位訴訟標的，自毋庸再予審究。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唐敏寶

                                      法  官　林秉賢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6 　　月　　5 　　日

                                      書記官　譚鈺陵



